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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会决议书1001
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“公司 ”)
股东会决议书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已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《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（向公司出资人民币五亿九千零四十五万元，即持有公司49%的注册资本）和安盛中国公司（向公司出资人民币六亿一千四百五十五万元，即持有公司51%的注册资本）作为公司股东，一致通过以下决议：

· 自获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，股东双方在2010年向公司增资人民币肆亿元 (人民币400,000,000元)，用于支持公司的业务扩展。 人民币肆亿元增资事宜将分别于2010年上半年和2010年下半年分两次完成，每次增资额为人民币贰亿元(人民币200,000,000元)。 股东双方均按其持有现时公司之股权比例向公司进行上述两次增资，即按照1998年10月23日签署及之后不时修订的公司《合资经营合同》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和安盛中国公司对于2010年两次增资将分别出资49%和51%。增资后，公司的股权结构保持不变。

· 自获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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